臺北市101年度國民小學教師「正向管教」範例甄選實施計畫

ㄧ、依據：

（1） 教育部101年度「友善校園」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。

（2） 臺北市101年度「友善校園」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。

二、目的：
（一）強化教師及學校正向管教知能，提升班級經營成效。
（二）鼓勵教師及學校發展正向管教策略，落實教師輔導管教功能，培養學生健  全人格並導引適性發展。
三、辦理單位：

（一）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
（二）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（三）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士林區芝山國民小學

四、收件時間：即日起至101年10月12日止，請將書面檔及電子檔逕送臺北市士林區芝山國民小學(地址：111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285號)。

五、參加對象：每校至少繳交一件作品。
六、經費：由教育部101年度「友善校園」專款支應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年度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
七、預期效益：教師經思考及研究正向管教方式，能提升教師正向管教與班級經營知能，注重人權民主法治之環境，營造更友善之校園。

八、獎勵：(一)相關承辦人員依權責辦理獎勵。

          (二)獲選優勝作品之教師由教育局辦理敘獎。

九、甄選類別：分「班級經營」及「個案輔導」二種類別。
十、甄選內容： 
（一）以學校行政團隊或教師所採取之校園正向管教範例為主，以增進學生良好行為及       習慣，減少學生不良行為及習慣，以促進學生身心發展及身體自主，激發個人潛能，培養健全人格並導引適性發展。 
（二）應包含「範例架構」、「延伸學習」、「回饋與建議」、「心路手札」及「參考資料」等（請參考附件1）。
十一、字型規格、評選標準及錄取名額： 
（一）字型規格：標題字型為16號標楷體，大綱字型為14號標楷體，內文字型為12號標楷體單行間距。

(二)評選標準： 
　1. 範例整體架構之完整性（20%） 
　2. 是否符合正向管教之概念（25%） 
　3. 實際運用及記載之效益及詳實性（35%） 
　4. 特色或創意（20%） 
5. 內容以10頁為限（含封面，不含報名表及授權書），超過者不予評選。
（三） 錄取名額：由教育局聘請專家學者暨實務工作者組成評審小組，針對二種類別各作品進行審查，依評審成績，錄取特優2名、優選6名、佳作6名，並得依參加件數與作品水準酌予調整或從缺。 
十二、優勝獎勵：獲選「特優」者，除公開辦理表揚與發表外，並由教育局敘嘉獎2次，獎狀乙紙，禮券3000元；獲選「優等」者敘嘉獎乙次，獎狀乙紙，禮券2000元；獲選「佳作」者由教育局敘嘉獎乙次，獎狀乙紙，禮券1000元。
十三、注意事項： 
（一） 甄選作品以未曾公開發表者為限，請勿抄襲他人作品，以免觸犯智慧財產權。 
（一） 甄選之作品可以個人或團體形式報名，團體報名以五人為限。 
（二） 請參選教師或團隊務必填寫報名表及授權書（附件2、3），並於期限內函送。 
（三） 作品之著作權仍屬原作者所有，但必須無償授權教育局(部)非營利用途之使用，以利校園教育之推廣工作。 
（四） 援用他人資料請註明出處，如係「引用」則請徵得原作者授權；請勿侵害他人著作權，否則自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
（五） 甄選作品及相關資料請一併提供內含電子檔之光碟，若有實際活動資料或輔助教材，也請一併附上，以供評審參考。
十四、本計畫奉 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附件1

臺北市101年度國民小學教師「正向管教」範例甄選內容格式
壹、範例架構

1、 名稱

2、 目標

3、 對象

4、 問題類型

5、 情境說明

6、 採行策略

7、 所需資源 (含人力設備與教材)

8、 效益評估

貳、延伸學習（如學習單、配套措施等）。
參、回饋與建議（對採行正向管教措施後的學生/家長回饋或建議）。

肆、心路手札（可提供採行正向管教後之心得，如能附上照片或相關資料者更佳）。
伍、參考資料。

附件2

臺北市101年度國民小學教師校園正向管教範例徵選活動報名表

	作品編號
	(由評審單位填寫)

	參加類別
	□班級經營   □個案輔導       （限擇一類別）

	作者
	

	名稱
	

	目標
	
	對象
	

	採行策略

（請簡單條列式敘述）
	

	聯絡人姓名
	
	性別
	□男      □女

	服務學校
	
	職稱
	

	聯絡電話：（O）                     （H）

	E-mail：

	聯絡地址：□□□



	相關附件
	□無  □有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送件單位（請蓋學校印信）：
附件3

臺北市101年度國民小學教師校園正向管教範例徵選授權書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同意具有著作財產權之（共同）作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授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，不限地域、時間與次數得無償以印刷、光碟或數位化等各種方式，重製後展示、發行或上載網路，且不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行使著作人格權。

授權人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印章

身份證字號：

中華民國101年  月  日

